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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类

密闭设备

地上有限空间

地下有限空间

有限空间名称

船舱、贮罐、车载槽罐、反应塔
（釜）、压力容器、煤气管道及设备

冷藏箱、管道

烟道、锅炉

储藏室、温室、冷库

酒糟池、发酵池

垃圾站

粮仓

料仓

坑、池、仓

地下室、地下仓库、隧道、地窖

地下工程、地下管道、暗沟、
涵洞、地坑、废井、污水池（井）、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

矿井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缺氧，CO中毒，
挥发性有机溶剂中毒，爆炸

缺氧

缺氧，CO中毒

缺氧

缺氧，H2S中毒，可燃性气体爆炸

缺氧，H2S中毒，可燃性气体爆炸

缺氧，PH3中毒，粉尘爆炸

缺氧，粉尘爆炸

缺氧，中毒

缺氧

缺氧，H2S中毒，可燃性气体爆炸

缺氧，CO中毒，
可燃性气体或爆炸性粉尘爆炸

一、有限空间基本知识

1.有限空间的定义：有限空间，是指封
闭或者部分封闭，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
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
作，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
燃易爆物质积聚或者氧含量不足的空间。

2.有限空间作业：是指作业人员进入有
限空间实施的作业活动。

3.有限空间分类：（一）地下有限空间：如
地下室、地下仓库、地窖、地下工程、地下管
道、暗沟、隧道、涵洞、地坑、废井、污水池
（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等。（二）
地上有限空间：如储藏室、温室、冷库、
酒糟池、发酵池、垃圾站、粮仓、料仓
等。（三）密闭设备：如船舱、贮罐、车载槽罐、
反应塔（釜）、球磨机、水泥筒库、压力容器 、
管道、冷藏箱（车）、烟道、锅炉等。

二、有限空间作业的危害及辨识

1.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有限空间的危险性认识不足，没
有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二）是对有
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工作不重视、不到
位。在未对作业现场进行通风、未对有毒
有害气体进行检测、没有防护人员监护的
情况下组织作业。（三）是企业安全教育培
训工作不扎实，作业人员缺乏有限空间作
业基本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四）是
防护用品配备不足，作业人员缺乏必要的
自救器、防毒面具等防护装备和气体检测
监控仪器。（五）是企业没有制定切实有效
的应急预案，在发生事故后，往往因盲目
施救导致伤亡人数扩大。（六）是部分地区
对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监管工作重视不
够，存在薄弱环节和漏洞等。

2.有限空间作业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
素（见右表）。

3.有限空间作业常见的事故：缺氧窒
息；中毒；燃爆；其他危害，如淹溺、触
电、高处坠落事故也较多，还包括灼伤与
腐蚀，高温作业引起中暑；尖锐锋利物体
引起的物理伤害和其他机械伤害等。

4.导致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
因：存在危险危害物；通风不良，致危险危害

物聚集；没有采取通风、防护措施，或者防护
装备失效；监护不力；引火源；作业伤害等。

三、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要求

1.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9
号《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
督暂行规定》已经 2013年 2月 18日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

2.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要求：（1）辨
识标识；（2） 建章立制；（3） 专项培训；
（4） 装备配备；（5） 作业审批；（6） 现场
管理；（7）发包管理；（8）应急救援。

3.工贸企业应当对从事有限空间作业的
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应急救援
人员进行专项安全培训。安全培训应当有
专门记录，并由参加培训的人员签字确认。

4.工贸企业应当对本企业的有限空间进
行辨识，确定有限空间的数量、位置以及
危险有害因素等基本情况，建立有限空间
管理台账，并及时更新。

5.工贸企业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
对作业环境进行评估，分析存在的危险有害
因素，提出消除、控制危害的措施，制订有限
空间作业方案，并经本企业负责人批准。

6.工贸企业应当按照有限空间作业方
案，明确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
业人员及其安全职责。

7.工贸企业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
将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和作业现场可能存在
的危险有害因素、防控措施告知作业人
员。现场负责人应当监督作业人员按照方
案进行作业准备。

8.工贸企业应当采取可靠的隔断（隔离）
措施，将可能危及作业安全的设施设备、存
在有毒有害物质的空间与作业地点隔开。

9.有限空间作业应当严格遵守“先通风、
再检测、后作业”的原则。检测指标包括氧浓
度、易燃易爆物质（可燃性气体、爆炸性粉尘）
浓度、有毒有害气体浓度。检测应当符合相关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未经通风和
检测合格，任何人员不得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检测的时间不得早于作业开始前30分钟。

10.检测人员进行检测时，应当记录检
测的时间、地点、气体种类、浓度等信

息。检测记录经检测人员签字后存档。检
测人员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防
止中毒窒息等事故发生。

11.有限空间内盛装或者残留的物料对
作业存在危害时，作业人员应当在作业前对
物料进行清洗、清空或者置换。经检测，有
限空间的危险有害因素符合《工作场所有害
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一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2.1）的要求后，方可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12.在有限空间作业过程中，工贸企业
应当采取通风措施，保持空气流通，禁止
采用纯氧通风换气。发现通风设备停止运
转、有限空间内氧含量浓度低于或者有毒
有害气体浓度高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规定的限值时，工贸企业必须立即停止有限
空间作业，清点作业人员，撤离作业现场。

13.在有限空间作业过程中，工贸企业
应当对作业场所中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定
时检测或者连续监测。作业中断超过 30分
钟，作业人员再次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前，
应当重新通风、检测合格后方可进入。

14.有限空间作业场所的照明灯具电压
应当符合《特低电压限值》(GB/T3805)等国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作业场所存在
可燃性气体、粉尘的，其电气设施设备及照
明灯具的防爆安全要求应当符合《爆炸性环
境第一部分：设备通用要求》（GB3836.1）等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

15.工贸企业应当根据有限空间存在危
险有害因素的种类和危害程度，为作业人
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
劳动防护用品，并教育监督作业人员正确
佩戴与使用。

16.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还应当符合
下列要求：（一） 保持有限空间出入口畅
通；（二）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警示
说明；（三） 作业前清点作业人员和工器
具；（四）作业人员与外部有可靠的通信联
络；（五）监护人员不得离开作业现场，并
与作业人员保持联系；（六）存在交叉作业
时，采取避免互相伤害的措施。

17.有限空间作业结束后，作业现场负
责人、监护人员应当对作业现场进行清
理，撤离作业人员。

18.工贸企业应当根据本企业有限空间

作业的特点，制订应急预案，并配备相关
的呼吸器、防毒面罩、通信设备、安全绳
索等应急装备和器材。有限空间作业的现
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
援人员应当掌握相关应急预案内容，定期
进行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19.工贸企业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其他
单位实施的，应当发包给具备国家规定资质
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承包方，并与承包方签
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
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职责。存在多个承包
方时，工贸企业应当对承包方的安全生产工
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工贸企业对其发包
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承担主体责任。承包方
对其承包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承担直接责任。

20.有限空间作业中发生事故后，现场
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警，禁止盲目施救。
应急救援人员实施救援时，应当做好自身
防护，佩戴必要的呼吸器具、救援器材。

四、有限空间作业的监督管理

1.工贸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设置明显
的安全警示标志的；（二）未按照本规定为
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
劳动防护用品的。

2.工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进
行辨识、提出防范措施、建立有限空间管
理台账的；（二）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
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
急救援人员进行专项安全培训的；（三）未按
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订作业方案或
者方案未经审批擅自作业的；（四）有限空间
作业未按照本规定进行危险有害因素检测
或者监测，并实行专人监护作业的；（五）未
教育和监督作业人员按照本规定正确佩戴
与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的；（六）未按照本规定
对有限空间作业制订应急预案，配备必要
的应急装备和器材，并定期进行演练的。

（市安监局）


